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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施工现场人员管理，规范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在岗履职行为，维护企业和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安

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筑施

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配备办法》和《黑龙江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是指对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和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方式进行综

合管理的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是指总承包单位（施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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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总承包以及依法与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合同的专业承

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项目安全总监）、技术负

责人、施工员、质量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

分包单位的项目经理、质量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劳务分包单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理单位的总监理工

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

本办法所称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是指在施工现场从

事施工作业的力工、瓦工、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抹灰工、

建筑电工、架子工、起重机械司机、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高

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和司索信号工等技术工人。

第三条 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遵循“谁主管、谁负责，

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全省统一应用“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实名制管理

系统”）对施工现场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实名制管理系统”

与“全国建筑产业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共享，互联互

通。

第二章 责任和义务

第五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工作。

（一）制定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实名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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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督指导市（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落实实

名制管理制度，通报实名制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第六条 市（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工作。

（一）督促指导所属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落实人工费拨付、人员配备和人员考勤等实名制管理工作要

求；

（二）督促辖区内直管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落实人工费拨付、人员配备和人员考勤等实名制管理工作要

求；

（三）指定专人每日查看辖区内直管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人

员的考勤等情况，核实“实名制管理系统”预警和督办信息；

（四）依法查处未落实实名制制度行为。

第七条 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县

（市、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

管理工作。

（一）督促辖区内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

人工费拨付、人员配备和人员考勤等实名制管理工作要求；

（二）指定专人每日查看辖区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人员的

考勤等情况，核实“实名制管理系统”预警和督办信息；

（三）依法查处未落实实名制制度行为。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实名制管理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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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总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明确对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的要求，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

进度结算办法以及人工费拨付周期等内容；

（二）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

（三）按月足额将人工费用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

（四）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并于工程项目开工前将担保

函扫描件上传至“实名制管理系统”；

（五）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九条 总承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实名制管理责任和义

务：

（一）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施工单

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见附表 1）配备配齐相关人

员，并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实名制

管理负总责；

（二）将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录入“实名制管理系

统”，督促其在岗履职，按照本办法规定完成考勤，并将其执

业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工资拨付等资料放置

施工现场备查；

（三）监督分包单位将企业资质、分包合同录入“实名制

管理系统”，并依托“实名制管理系统”审核分包单位报送的建

筑产业工人（农民工）工作量和工资支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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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分包单位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录入“实名制管

理系统”，并督促其在岗履职，按照本办法要求完成考勤；

（五）指定专人每日查看本单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人员的

考勤、“实名制管理系统”预警和督办信息等情况；

（六）配置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相关硬件设施，并与

“实名制管理系统”进行联网对接；

（七）与自有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监督劳务分包单位与建

筑产业工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

（八）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按月足额支付建筑产

业工人（农民工）工资；

（九）督促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使用闸机或者二维码

考勤；

（十）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专业分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实名制管理责任和

义务：

（一）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施工单

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见附表 1）配备配齐相关人

员，并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实名制

管理负直接责任；

（二）将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录入“实名制管理系

统”，督促其在岗履职，按照本办法规定完成考勤，并将其执

业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工资拨付等资料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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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备查；

（三）将企业资质、分包合同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按

月考核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经

本人签字确认后，与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总承包单位确

认后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

（四）指定专人每日查看本单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人员的

考勤、“实名制管理系统”预警和督办信息等情况；

（五）与自有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六）配合总承包单位督促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使用

闸机或者二维码考勤；

（七）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一条 劳务分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实名制管理责任

和义务：

（一）在施工现场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建立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信息管理档案；

（三）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

督促其在岗履职，按照本办法要求完成考勤，并将其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工资拨付等资

料放置施工现场备查；

（四）与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

面协议；

（五）指定专人每日查看本单位工程项目建筑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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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考勤等情况；

（六）按月考核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

资支付表，经本人签字确认后，与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

总承包单位确认后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

（七）督促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使用闸机或者二维码

考勤；

（八）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实名制管理责任和义

务：

（一）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监理机构，按照本办法《监理单

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见附表 2）配备配齐相关人

员，并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实名制

管理负责；

（二）将施工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录入“实名制管理系

统”，督促其在岗履职，按照本办法规定完成考勤，并将其执

业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工资拨付等资料放置

施工现场备查；

（三）指定专人每日查看本单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项目监

理机构人员的考勤等情况；

（四）督促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和劳务分包单位落

实实名制管理制度；

（五）发现实名制管理制度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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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建设单位或者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六）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章人员配备

第十三条 施工现场配备的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监理机

构人员应当满足建设规模、施工进度、投标承诺以及相关文件

等要求。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不得低于本办法规定，详见附

表《施工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监理单位施工现

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按照岗位要求取得相应的注册执

业证书、岗位证书或者职业能力信息、培训证书、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等。

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应当与中标通知书、直接发包确

认书载明人员相一致。

第十四条 建设规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项目，总承包单

位应当配备安全总监，设置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一）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峰值超过 500人的；

（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面积大于 10万平方米的；

（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价款大于 4亿元的，或者隧

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累计长度超过 4千米的。

鼓励企业根据安全风险、工期进度、项目重要性等因素，

在上述范围外的项目配备安全总监、设置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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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第十五条 项目经理应当具有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按照住建部《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

标准》承揽工程。

项目安全总监应当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建筑施

工安全类），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按照住建部《建筑

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配备办法》履行职责，且满足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

工作满 2年的要求。

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工程

技术类职称。初级职称人员可担任小型工程技术负责人；中级

职称人员可担任中、小类型工程技术负责人；高级职称人员可

担任大、中、小类型工程技术负责人。

施工员、质量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应当按

照住建部《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

（JGJ/T250-2011）落实工作职责，满足职业实践最少年限的

要求。

第十六条 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

资格，并由法定代表人书面任命。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应当具有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者具

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3年及以上工程实践经验并经监

理业务培训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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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和

监理员的岗位职责按照住建部《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50319-2013）执行。

监理员不作考勤要求。

第十七条 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监理机构人员

不得在同一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或者其他相关单位兼职。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管理人员、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 2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中任职，

同一工程项目不得兼职。

总监理工程师经建设单位同意，可以在同一城市 3个及以

下工程项目担任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兼任多项的，每

个项目应当设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在 2

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兼职。

第四章人员考勤

第十八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建筑产

业工人（农民工）应当在进入施工现场作业前通过“实名制管

理系统”完成实名注册登记。

实名注册登记包括身份证、文化程度、职称、注册信息、

工作岗位、工种（农民工）、岗位技能等级、三级教育和安全

培训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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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实名注册登记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建筑产业工

人（农民工）不得进入施工现场。

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进入施工现场作业前应当接受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等岗前安全培训教育。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通过“实名制管

理系统”设置电子考勤区域。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可以选择使用闸机或者实名制 APP 考

勤。

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可以选择使用闸机或者二维码考

勤。

使用闸机考勤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人行通道出

入口处设置闸机。

使用实名制 APP 考勤的，考勤背景应当为带有本工程明

显标识的施工现场，严禁在办公室内部拍照考勤。

第二十条 项目开（复）工前，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实名

制管理系统”向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停工

或者复工情况，工程停工期间施工现场人员停止考勤。

项目完工后，监理单位或者总承包单位通过“实名制管理

系统”向建设单位提交解除绑定申请，建设单位同意后，解除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考勤绑定。

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每日考勤频次不少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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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 2 个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每周每个项目考勤频次不

少于 3次；承接 3个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每周每个项目考勤频

次不少于 2次，每日仅记录 1次考勤。

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每日考勤频次不少于 2次。

第二十二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因工作或者个人原因请

假时，需在“实名制管理系统”提出申请，经建设单位同意后，

请假当日“实名制管理系统”按考勤处理。

因特殊原因未及时办理请假事宜的，应当在 3日内补齐请

假流程，超过 3日“实名制管理系统”按未考勤处理。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每月请假天数不得超过 6天。

如遇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日和危大工程等重点部位、关键

环节施工时，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项目安全总监）、

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请

假。

第五章人员更换

第二十三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得擅自更换。确需更换

的，应当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更换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更换的人员应当具备同等或者以上资格、经历，与施工或

者监理单位已经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保关系。项

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的更换信息，应当根据项目发承包方

式，于 3个工作日内分别录入“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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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项目）或者“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承发包

管理系统”（直发包项目）。更换信息将自动推送至“实名制管

理系统”。

除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外的其他管理人员更换，通过

“实名制管理系统”进行。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项目安全

总监）和总监理工程师可以更换：

（一）已解除聘用关系，且所有注册执业证书已从本单位

注销的；

（二）因职务晋升原因无法在项目履职，且在项目开工后

担任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满 150日的；

（三）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因建设单位原因或者不可抗力

因素，项目延期开工达 90 日以上或者开工后项目停工达 90

日以上的（不包括冬季停工情形）；

（四）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从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经三

级甲等医院出具诊断的；

（五）建设单位依据合同约定认为履职不力要求撤换的；

（六）处罚期内不得继续从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至（六）更换的人员将更换情形记入个人执业信息。

第六章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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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考勤实施差异化管理。

应当考勤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1人及以上 1天未考勤的，

“实名制管理系统”自动报黄灯，企业自行整改；施工现场管理

人员连续 5天未考勤的，“实名制管理系统”自动报橙灯，由项

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督办，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实名制管理系统”自动报红灯，由项目所在地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对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每

月未考勤超过 6天的，总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列为“其他”

状态，并限期整改。

第二十五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考勤记录作为在岗履职、

资质申请的考核依据；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考勤将作为发

放工资的重要依据;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和考勤信息将作

为建筑产业工人（农民工）维护权益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六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建

筑市场、质量、安全监管力量，加强实名制管理，对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令改正，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一）未应用“实名制管理系统”进行实名制管理的；

（二）未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的；

（三）未按标准配备配齐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

（四）应当考勤人员未按规定考勤的；

（五）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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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按月足额将人工费用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的;

（七）未经建设单位同意更换人员的；

（八）单个单位多个项目多次报黄灯的；

（九）更换人员不具备同等或者以上资格，或者更换人数

超过三分之一的。

第二十七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相关

单位或者人员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对下

列情形进行重点核查。

（一）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等行为；

（二）总承包单位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

专业分包单位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

（三）监理单位是否存在转让监理业务行为；

（四）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是否在岗履职；

（五）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核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

内工程项目实名制实施监督检查。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

款支付担保等行为的；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

实名制管理等行为的，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进行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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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市场主体未通过建筑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录入相关

信息的；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和监理单

位未按标准配备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

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和监理单位未按要求更换人员的，依据《黑

龙江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进行查处。

对“实名制管理系统”显示红灯的，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

定》和《黑龙江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二十九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行政

处罚实施后 7个工作日内，将处罚信息录入“黑龙江省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年 5月 1日。《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黑建规范〔2022〕10

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配备管理办法》（黑建规〔2023〕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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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建筑工程、装修工程

（ 单位：人）

序

号
人员类别

工程建筑面积（m2）

小于 10000m2 10000-50000m2 50000-100000m2 100000m2以上

1 项目经理 1 1 1 1

2 项目安全总监 - - - 1

3 技术负责人 1 1 1 1

4 施工员 1 2 2 3

5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1 2 3

4（每增加 50000m2，

增加 1名）

6 质量管理人员 1 2 2 3

注：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标准：

1.工程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不少于 3人，且每增加 5万平方米，应当至少增加 1名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

2.施工活动涉及建筑起重机械的，应当至少增加1名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峰值超过500人或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面积大于10万平方米的，应当

配备安全总监，设置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4.项目经理和项目安全总监应当持B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持C证；

5.此标准为最低配备标准，工程建筑面积以施工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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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 单位：人）

序
号

人员类别
工程合同价款（元）

小于 5000 万 5000 万-2 亿 2 亿-4 亿 4 亿以上

1 项目经理 1 1 1 1

2 项目安全总监 - - - 1

3 技术负责人 1 1 1 1

4 施工员 1 2 3 4

5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1 2 3 4（每增加 2亿，增加
1名）

6 质量管理人员 1 2 2 3

注：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标准：

1.工程合同价款2亿元以上的项目不少于3人，且每增加2亿元，应当至少增加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2.在前款所述基础上，施工活动涉及建筑起重机械的，应当至少增加1名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3.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峰值超过500人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价款大于4亿元的，或者隧

道、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累计长度超过4千米的，应当配备安全总监，设置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4.项目经理和项目安全总监应当持B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持C证；

5.此标准为最低配备标准，工程合同价款以施工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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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包工程

（ 单位：人）

序号 人员类别 配备人数

1 项目经理 1

2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

3 质量管理人员 1

注：此标准为最低配备标准，项目经理应当持B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持C证。

劳务分包

（ 单位：人）

序号 人员类别

施工现场人数（人）

50 人以下
50 人-200

人
200 人以上

1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 2 3（且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人数的 1%，并根

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程度增加）

注：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1.施工人员50人以下的，应当设置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50人 -200人的，应当设置2名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200人以上的，应当设置3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人数的1%，

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程度增加。

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持C证；

3.此标准为最低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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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建筑工程

——住宅工程
工程建筑面积

（M:平方米）
各岗位人员配备数量（人）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M≤30000 1 1 1 3

30000<M≤60000 1 2 1 4

60000<M≤120000 1 2-3 2～4 5～8

120000<M
以 12 万 m²为基数，建筑面积每增加 2 万 m²（不足 2 万 m²不计）,
增加 1 名监理人员。增加人员的专业根据工程需要确认。

注：老城区改造工程，建设单位可以以住宅工程监理人员配备表基数，根据项目小区划分或者项目标段
划分合理增加监理人员。

——公共建筑工程及工业厂房建筑
工程合同价款

（N:万元）
各岗位人员配备数量（人）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N≤5000 1 1 0～1 2～3

5000<N≤10000 1 1～2 1～2 3～5

10000<N≤30000 1 2～3 2～3 5～7

30000<N

1、公共建筑工程，工程合同价款每增加 1 亿元（不足 1 亿元不

计），增加 1 名监理人员。增加人员的专业根据工程需要确认。

2、工业厂房建筑，工程合同价款每增加 1.5 亿元（不足 1.5 亿

元不计），增加 1 名监理人员。增加人员的专业根据工程需要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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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工程
工程建筑面积

（M:平方米）
各岗位人员配备数量（人）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M≤30000 1 1 0 2

30000<M≤50000 1 1 1 3

50000<M≤100000 1 1～2 1～2 3～5

100000<M≤200000 1 2～3 2～4 5～8

200000<M≤400000 1 3～6 4～8 8～15

400000<M≤800000 1 6～12 8～16 15～29

800000<M 建筑面积每增加 3 万 m²,增加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各 1 人。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合同价款

（N:万元）
各岗位人员配备数量（人）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N≤3000 1 1 0～1 2-3

3000＜N≤5000 1 2 1 3-4

5000＜N≤10000 1 2 2～3 5-6

10000<N 工程合同价款每增加 1亿元，（不足 1 亿元不计），增加 1 名监理人员。

增加人员的专业根据工程需要确认。


